	天元区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	第十五次会议材料


关于株洲市天元区2022年财政决算草案

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3年7月28日在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

天元区财政局局长   张珈铭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2022年区财政决算草案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2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
1.收入情况。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完成425397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82.44%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。其中：地方税收收入实际完成371033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83.45%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下降8.21%，占地方收入的比重为87.22%，比上年提高2.64个百分点；非税收入实际完成54364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76.12%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，下降26.2%（详见表1、2）。
2.支出情况。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519873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23.4%，为调整预算的92.92%（详见表3）。其中，教育支出6.55亿元，增长11.74%；科学技术支出4.86亿元，增长8.81%；交通运输支出0.41亿元，增长47.05%；社保和就业支出2.47亿元，下降0.02%；农林水支出1.1亿元，下降44.06%；债务付息支出1.75亿元，增长22.48%；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。

3.上级补助收入情况。全年省市财政安排我区上级补助收入275382万元，比上年增加99849万元，增长56.88%，主要是增值税留抵退税补助增加91745万元。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2902万元；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04424万元，同比增长69.63%；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8056万元（详见表4），同比增长38.1%。

4.预备费使用情况。2022年预备费安排5000万元。按照《预算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区人民政府研究，实际用于疫情防控、综治维稳、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及年初其他难以预见重点项目支出3472.22万元，其中：疫情防控经费3147.82万元，综治维稳经费219.29万元，应急救援等经费105.11万元（详见表5）。
5.平衡情况。全年地方收入425397万元，上级财政补助收入275382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54454万元，上年结余收入53637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6500万元（其中：年初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亿元，与可支配财力一并纳入2022年度预算统筹安排；年中调入预算稳定调节金0.65亿元，用于北师大株洲附属学校资产整体回购），调入资金195116万元（其中：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155302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29808万元，其他资金调入10006万元），收入合计1030486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19873万元（含政府一般债务付息17479万元），上解上级支出418765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52257万元，支出总计990895万元。收支相抵，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39591万元，其中结转下年39591万元（详见表4）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347903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11.89%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。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实际完成347903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11.89%，为调整预算的100%（详见表6）。
2.支出情况。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6678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的85.8%，为调整预算数的99.81%（详见表6）。

3.平衡情况。全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47903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4614万元，专项债务转贷收入66000万元，上年结余4122万元，收入总计422639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66780万元（含政府专项债务付息11482万元），上解上级支出57万元，调出资金155302万元，支出总计422139万元。收支相抵，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500万元（详见表7）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情况

1.收入情况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29737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的297.37%，为调整预算数的100%（详见表8）。

2.支出情况。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数的0.1%，为调整预算数的3.42%。（详见表8）。

3.平衡情况。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29737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44万元，上年结余219万元，收入总计30100万元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万元，调出资金29808万元，支出总计29818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282万元（详见表9）。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（区级统筹部分，下同）

全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9995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47.01%；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5674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09.4%。收支相抵，本年结余4321万元，加上上年结余21205万元，累计结余25526万元（详见表10、11）。

（五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1.政府债务限额。截至2022年底，我区政府债务限额87.15亿元，其中：一般政府债券限额50.81亿元，专项债券36.34亿元。

2.政府债务余额。截至2022年底，我区政府债务余额87.15亿元，比2021年增加6.82亿元，其中：增加一般政府债券2200万元，专项债券66000万元（详见表12、13）。

3.政府债务期限。从我区政府债券期限来看，三年期政府债券1.1亿元，占1.26%；五年期政府债券5.67亿元，占6.51%；七年期政府债券9.11亿元，占10.45%；十年期政府债券61.56亿元，占70.64%；十五年期政府债3.4亿元，占3.9%；二十年期政府债券5.96亿元，占6.84%；三十年期政府债券0.35亿元，占0.4%（详见表12）。

4.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。2022年，年初预算安排政府债务付息27908万元，其中：安排一般债券付息17479万元，安排专项债券付息10429万元。政府债务应付本息81216万元。实际偿还本息81216万元，其中：还本52257万元（通过再融资债券偿还），付息28959万元。

（六）预决算公开情况

预算公开工作。贯彻落实《预算法》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，出台《关于做好2022年区直部门预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株天财〔2022〕4号）文件，及时指导督促区直各部门和镇办共117家预算单位做到了全面公开，保证公开内容全面、真实、完整。

决算公开工作。2022年决算公开将在区人大批复后，按照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及时公开到位。

二、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效果及主要特点

从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结果来看，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（一）收入在艰难困境中实现了稳基本盘。全面落实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，全区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合计54.55亿元，让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。面对大幅度减收带来的冲击，着力加强财源建设，挖掘增收潜力，先后组织了“过半”、收官冲刺攻坚行动，千方百计稳住收入基本盘。一方面，大力培育新兴财源。全区新增纳税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1.04万户，新增地方税收1.64亿元。另一方面，把握政策机遇，力抓留抵退税企业税收回补，全年制造业入库地方税收9.09亿元，增收1.33亿元，增长17.14%；加大土地增值税和小税种清收力度，其中土地增值税清算补缴税款3.68亿元；利用综合信息平台预警机制，查补税收1485万元。力抓“三资”盘活，“三资”盘活价值总量为17.8亿元，其中入库财政收入6.94亿元。

（二）支出在有效统筹中实现了保“三保”。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，大力盘活存量资金，严控新增支出口子，加强资金统筹调度，基本守住了“三保”底线，其中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在70%以上。全年教育支出完成6.55亿元，增长11.74%，重点保障了莲花中学建成开学、北师大株洲附校和太阳宫小学完成“民转公”改革；卫生医疗支出1.42亿元，重点支持了疫苗接种、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工作；农林水支出完成1.10亿元，重点支持了粮食稳产保供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；“一卡通”累计发放惠民惠农补贴7122万元，惠及15.09万人次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2.47亿元，其中安排稳岗、就业等补助资金2700余万元，惠及企业近2000家，员工4.5万人次。争取到位政府债券资金6.82亿元，有力支持了老旧小区改造、城乡安全饮水、垃圾分类改革、新马工业园智能制造产业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。
（三）管理在改革创新中实现了提质效。全面贯彻落实工委、管委会、区委决策部署，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、规范为原则、管好为目的，出台了《关于全面深化财政审计改革的意见》文件，积极推进财政机构、预算收支管理、国库集中支付、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与审计监督闭环、政府采购管理、完善财源建设工作机制等9个方面改革事项，全面拉开新一轮财政改革序幕。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有序推进，实现资金从下达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过程监控。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实现绩效目标和预算单位自评全覆盖，完成重点评价项目10个，评价金额3亿元。完善政府采购改革，全年完成政府采购金额4.05亿元，其中：电子卖场完成交易金额2.94万元。落实评审闭环管理机制，全年审定财政性投资项目115个，审减金额0.53亿元，平均审减率为8.77%。强化财政监督，组织实施“一卡通”和惠农项目资金专项治理、代理记账专项整顿等，大力支持村社分账改革，加强财会监督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。

（四）化债在全力防范中实现了守底线。对标市“15条”，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强化债务风险防控工作措施的通知》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监测、预警、融资调度等制度体系，层层压实管控责任。充分调动各类资源，开展了多轮融资化债攻坚行动，常态化统筹调度，千方百计加大土地出让、项目融资等，想方设法筹措偿债资金，牢牢守住了不爆雷、不断链的安全底线。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了专项债资金管理办法，严格规范项目储备、项目申报、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和监督检查等全流程管理，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。积极支持高科集团改革，强化企业降本增效，增强企业自身“造血”功能。
三、深化财政改革，提高管理效能，加快构建现代财政治理体系
透过2022年财政决算，也看到了区财政预算执行和管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：一是收入增长仍很艰难。受经济大环境影响，经济形势还不容乐观。如2022年房地产业仍持续走低，“问题楼盘”欠税扩面蔓延，商业性拿地、新楼盘开发基本停滞，房地产业、建筑业的地方税收减收5.66亿元，下降31%；时代新材、钻石切削等传统骨干企业因原材料涨价、利润空间收窄，税收贡献度下降；招商大项目好项目不多，新兴产业增收亮点少，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，新动能培育有待加强，产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；财源建设意识还不强，基础还不牢，办法还不多，精诚共治合力还不够。二是财政保障压力加剧。教育、社保等民生领域刚性支出连年增长，产业奖补兑现延缓，区镇财政体制还不完善，基层财政运转困难，库款保障长期低位运行，紧运行、紧平衡成为常态化。三是财政管理不够严格。预算编制方面，编制还不科学、精准，预算调整幅度大；预算执行方面，存在预算指标下达不及时、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、部分项目绩效管理不到位等问题；预算监督方面，征拆资金管理改革还不够深入到位、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监管不严格、临聘人员待遇随意提标扩面、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、基层财政保障责任边界不清、部分单位节约意识规矩意识绩效意识还不强，资金和资产利用效率不够高。四是债务风险居高难下。债务规模较大，风险等级偏高，债务还本付息支出需求增大；在土地市场冷淡、出让政策严格的双重影响下，土地出让越来越难，加上融资政策、融资环境趋紧，偿债资金筹集更加艰难；专项债使用不规范，项目推进缓慢。对此，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，迎难而上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加大改革力度，努力加以改进。

（一）坚持推进财源建设，着力稳定收入增长。打好“培源堵漏”增收组合拳。坚持培源与堵漏两手齐发力，以过硬措施持续打好“守、找、招、强、留”组合拳，千方百计守存量、扩增量，防变量。全面贯彻落实《湖南省税费精诚共治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完善通报、考核等制度，健全“1+8+N”税费共治体系。进一步完善财税综合信息平台功能，推进数字治税。坚持体制性分成与专项分成、税收与非税等有机结合，完善税收分享激励制度，增强财源建设的获得感。唱好资产“盘活”戏。依规改进土地出让办法，加强出让尾款清收，做大土地收入盘子。加强国有资产、股权投资、融资资金等监管，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；加大清理处置园区闲置和低效用地、厂房等资源资产，加快园区资产去存量化。着力规范镇（街道）资产管理，积极盘活镇（街道）存量资产。念好“争资引项”经。加强项目库建设，认真包装策划项目，积极对接省市主管部门，努力争取专项债、预算内投资、融资项目等，借外力补内力。

（二）坚持厉行节约支出，着力促进降本增效。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、市关于“过紧日子”各项规定，倡导精打细算、厉行节约，依法依规守好“钱袋子”，守牢“三保”底线。进一步厘清镇（街道）支出责任边界，合理界定财政保障范围，规范财随事转的预算分配机制。严格落实工资、津补贴政策，全面规范人员待遇发放，强化临聘人员经费管理，加大基层人力资源整合，严格控制人员待遇扩面提标。从严从紧安排公用支出，严格会议费、培训费、食堂开支、宣传广告费等支出管理，加速推进支出标准化建设，全面规范财务开支行为。完善财政承受能力评估、项目评估论证或投资联审、财政部门核准等机制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合理安排项目支出。对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加大性质、用途相同或相近的项目资金统筹整合力度，避免交叉重叠。

（三）坚持深化财政改革，着力整顿财经秩序。对表对标全面深化财政审计改革意见，进一步细化改革方案，纵深推进预算管理、国库集中支付、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、乡镇财政管理、惠农惠民“一卡通”、绩效评价等系列改革，加快现代财政治理体系建设。进一步推进以案促改工作，加快整章建制，构建线上与线下、事前与事后、日常和专项等有机结合的财政“大监督”格局，贯通纪检监察、巡察、审计等监督机制，花大力气着力整顿一些不良习气，严肃财经纪律。

（四）坚持安全底线思维，着力化解债务风险。全面贯彻上级化债政策精神，结合财政、审计等查出的问题，扎实做好整改工作。严格落实“631”机制，加强债务预判预警，做到早谋划、早部署、早行动，保持融资渠道畅通，积极筹集化债资金，有效化解存量债务。拓展融资市场，引进战略投资者，加快债务置换，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，降低债务成本。牢牢抓住改革窗口期，加快公司转型升级，激发企业内生动力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